
2026 年上海市普通高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章程

一、院校名称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二、就读校址 上海市宝山区市一路 88号

三、招生层次 □ 专科（高等职业学院）□ 专科（高等专科学校）

四、办学类型 □ 民办普通高等学校

五、颁发学历
证书的院校
名称及证书
种类

院校名称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证书种类
修学期满，符合毕业要求，颁发上海震旦职业学院的
专科毕业证书

六、院校招生管理机构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是营利性民办高校，全称为上海震
旦职业学院有限公司；本校招生委员会是我校招生工
作的最高决策机构，统一领导学校招生工作；上海震
旦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是我校组织和实施招生工作
的常设机构，负责学校招生日常工作；上海震旦职业
学院校纪委监察处是我校招生工作纪检监察机构。

七、招生计划及说明

（一）考生类型说明
A类考生：符合本市高考报名条件，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高中应届毕业生。
B类考生：符合本市高考报名条件，中等职业学校学
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语 3门科目考试成绩齐全
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届毕业生。
C类考生：符合本市高考报名条件，高中往届毕业生、
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不全的高中应届
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往届
毕业生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
语 3门科目考试成绩不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
职校和技校）应届毕业生等。
（二）招生计划
2026年我校自主招生专业 25个，招生计划数 800人：
其中，普通高中学业齐全 350人，三校生学业齐全 400
人，其他考生 50人。具体计划见附件。
（三）普通类专业志愿与艺体类专业志愿之间不得兼
报。
（四）所有专业招收男女比例均无限制。
（五）计划调整原则
1.同一投档阶段，A类考生剩余计划可依次调整给 B
类和 C类上线生源。
2.同一投档阶段，B类考生剩余计划可依次调整给 A
类和 C类上线生源。
3.同一投档阶段，C类考生剩余计划可依次调整给 B
类和 A类上线生源。



八、专业教学培养使用的外语
语种

入学外语考试语种不限，入学后将以英语语种教学。

九、选拔对象

符合《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年上海市普
通高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5〕
47号）和《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印发<2026年上海
市部分普通高校专科层次实行依法自主招生改革试
点方案>的通知》（沪教委学〔2026〕4号）关于专科
层次依法自主招生报名条件规定的考生，可报考我校
2026年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

十、身体健康状况要求

（一）以教育部、原卫生部和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印发
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及有关补
充规定为依据，考生须据实上报健康状况。若隐瞒病
情病史，学校将按照本校学籍管理规定中有关退学与
休学的规定执行。
（二）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Ⅱ
度（俗称色盲）者，护理、药学、呼吸治疗技术、食
品检验检测技术、宠物医疗技术、康复治疗技术专业
不予录取。

十一、测试安排

（一）2026年 3月 21日（星期六）上午 8：30开始，
考试科目及时间详见准考证。
（二）考试科目：
统一命题科目为《职业适应性测试》、《素质技能测
试》、《统一入学测试》。
《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满分为 300分（包含文化基
础 150分、职业与心智 90分、专业通识基础 60分）。
《职业技能测试》为《素质技能测试》或校测，满分
200分。
《统一入学测试》成绩满分 150分。
艺术类校测科目为《素描》，成绩满分 200分。
体育类校测成绩满分 200分。

代号 专业

考试科目

A 类考生 B 类考生 C 类考生

1-19

21-22

24-25

普通类专业 职业适应性测试 职业技能测试

统一入学测

试+职业技能

测试

19 健身指导与管理 校测 校测

统一入学测

试+校测

23 艺术设计 素描 素描

统一入学测

试+素描



十二、录取规则

（一）对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齐全的高
中应届毕业生，采用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
绩与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1.成绩计算：
普通类专业总分=七门学业水平考试折算成绩+职业
适应性测试成绩
艺体类专业总分=七门学业水平考试折算成绩+校测
成绩（相应校测科目详见上表）
●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科目（思想政治、历史、
地理、物理、化学、生物学、信息技术）成绩折算方
法为：“合格”计 100 分，“不合格”计 50 分，七
门满分为 700分。七门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成绩以市
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

2.录取规则：
根据“分数优先”原则，按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
普通类专业：同分情况下按职业适应性测试成绩从高
分到低分择优录取，如再同分依次比较“文化基础”、
“职业与心智”、“专业通识基础”成绩从高分到低
分择优录取。
艺体类专业：同分情况下按校测成绩（相应校测科目
详见上表）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二）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
语 3门科目考试成绩齐全的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
职校和技校）应届毕业生，采用文化素质测试成绩与
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的办法录取。
1.成绩计算：
普通类专业总分=文化素质测试成绩+职业技能测试
成绩
艺体类专业总分=文化素质测试成绩+校测成绩（相应
校测科目详见上表）
●文化素质测试使用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学业水平语
文、数学、英语 3门科目等级进行折算。每门科目的
等级以市教育考试院组织的考试成绩为准。其中，A+
为满分 70分，E计 40分，相邻两级之间的分差均为
3分。
A+ A B+ B B- C+ C C- D+ D E
70 67 64 61 58 55 52 49 46 43 40

2. 录取规则：



根据“分数优先”原则，按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
普通类专业：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素质技能测试成
绩（或面试成绩）、素质技能测试卷内“法律道德”
模块的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艺体类专业：同分情况下，比较专业校测成绩从高到
低择优录取。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三）对高中往届毕业生、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
考试成绩不全的高中应届毕业生、中等职业学校（含
中专、职校和技校）往届毕业生及中等职业学校学生
学业水平语文、数学、英语 3门科目考试成绩不全的
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届毕业生等，
采用统一入学测试成绩与职业技能测试成绩相结合
的办法录取。
1.成绩计算：
普通类专业总分=统一入学测试成绩+职业技能测试
成绩（满分 350分）
艺体类专业总分=统一入学测试成绩+校测成绩（相应
校测科目详见上表）（满分为 350 分）

2.录取规则：
根据“分数优先”原则，按总分从高分到低分择优录
取。
普通类专业：同分情况下按职业技能测试成绩从高分
到低分择优录取，如再同分依次比较职业技能测试中
的法律道德、时事政治、心智礼仪、生涯规划、团队
管理、信息科技成绩从高到低择优录取。
艺体类专业：同分情况下依次比较校测成绩和统一入
学测试成绩。
●征集志愿录取办法同上。

3.此类别考生合成总分若低于 100 分，不予录取。

（四）缺考者不予录取。

（五）所有符合其他录取规则的考生满足第一专业
录取。

（六）凡在世界技能组织主办的“世界技能大赛”中
获奖的中国国家代表队选手且符合上海市高考报名
条件的中职毕业生，可保送至我校相应专业。具体保



送要求按《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有关高校保送录取
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20〕
3号文件）执行。

（七）报考本校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的考生，可申请
“免笔试、面试入学”资格（“免笔试、面试入学”
录取比例不超过各专业计划的 50%）。
1.“免笔试、面试入学”总分=面试成绩（280 分）+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20分）
综合素质评价信息成绩折算方式：国家级奖项获得者
计 20分，市级奖项获得者计 10分，区级奖项获得者
计 5分，校级奖项获得者计 2分。（各奖项不累加，
取最高项）

2.符合“免笔试、面试入学”资格的考生，于 3月 9
日 16:00前扫描下方二维码提交相关材料，逾期视作
自动放弃。

3.“免笔试、面试”面试时间为 3 月 14 日，准考证
打印详见学校官网。学生参加面试未通过者，仍须参
加笔试。
序号 证书类别 适应专业

1

应届高中学生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学、信息技术）七门成绩全部合格者

所有专业

2

应届高中学生的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

试（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

物学、信息技术）其中六门成绩合格者

艺术类专业

3

中等职业学校（含中专、职校和技校）应届毕

业生的中职学业水平考试语文、数学、英语 3

门科目成绩达到 1A或 2B-或 3C-及以上者

所有专业
4

高中（中职校）阶段获校级以上三好学生优秀

学生干部、优秀团员、优秀团干部、优秀毕业

生、奖学金获得者

5

高中阶段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课程项目成

果、科技活动、创造发明项目获区级（含）以

上奖励或获得专利者

6 参加志愿服务（公益劳动）达标并获得表彰者



区或行业以上

7
高中（中职）阶段参加国防、民防相关项目获

得区级（含）以上奖项

8

高中（中职）阶段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科技

活动、创造发明项目获区级（含）以上奖励或

获得专利

9
高中（中职）阶段参加过市级青少年科学研究

院组织的研究项目并取得优秀小研究员称号

10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区级学科竞赛（作文竞

赛）三等奖（含）以上奖项

11
高中（中职）阶段获得区级创新大赛个人三等

奖（含）以上奖项

12

护士执业证书、护士执业资格考试成绩合格证

明、获医护英语水平考试（METS）二级及以

上证书者

护理

13 执业药师资格证书 药学

14

机械类、电气类、数控类、汽车类职业资格证

书初级以上（含初级）、“1+X”系列证书初级

以上（含初级）、工业机器人操作与示教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工业机器人基本编程与维护专

项职业能力证书、计算机辅助设计 CAD专项

职业能力证书及 AHK证书之一

机电一体化

技术、数字

媒体技术

15 NCRE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一级以上证书
物联网应用

技术

16

BIM、CAD证书、水电工中级、智能楼宇管

理师、“1+X”建筑信息模型（BIM）、建筑工

程识图

建筑工程技

术

17

获导游员资格证书或具有旅游行业职业技能

大赛（个人奖项）获奖证书者、上海市旅游行

业饭店外语等级证书（英语 B级或日语 C级）

“1+X”酒店、邮轮、旅游类证书

酒店管理与

数字化运营

18

高中（中职）阶段专业课（会计基础）成绩

90分以上（满分 100分）者（学校教务处盖

章成绩单）

大数据与会

计

19

获过跨境电商高级证书、数字经济电子商务认

证证书、人力资源管理工业和信息化人才培养

工程合格证书、国际商务实务操作证书等其它

相关证书

电子商务

20
保育员初级（初级）、育婴员（初级）、普通

话（二级乙等）或以上者
学前教育

21 获得国家三级运动员及以上称号者 健身指导与



管理

22

阳光体育大赛个人前六名或团体二等奖（含）

以上者、获得市级中学生运动会篮球比赛及以

上赛事等级前三名的队员、获得市级中学生运

动会健美操比赛及以上赛事等级前三名

23

获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绘画或书法证书者、

3ds Max动画工程师、Maya动画工程师、3ds

Max游戏动画设计师、ACAA中国数字艺术

设计师证书

艺术设计

24

“未来杯”上海市高中阶段学生微电影大赛三

等奖以上（含三等奖）、入围奖获得者及个人

单项奖获得者
艺术类专

业、学前教

育

25
市级、全国各类艺术（美术、音乐、舞蹈表演）

大赛（市级及以上 三等奖及以上）

26

全国社会艺术水平考级证书五级及以上（含五

级）、声乐、器乐、舞蹈或书法考级五级（含）

及以上

27

本市“星光计划”、“璀璨星光”、“职业技能大

赛”个人或团体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获得

者

对口或相

关、相近专

业

28
教育部主办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个人或

团体三等奖以上（含三等奖）获得者

29

未列入“免笔试、面试入学”申请条件范围的证

书及其他条件，考生可自行提出申请并提交证

明材料，由学校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综合评审决

定是否符合申请条件。

十三、收费标准 学费标准

普通类专业：
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大数据
与会计、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酒店管理与数字
化运营、传播与策划，每生每学年 19800元；
数字媒体技术、数字媒体技术（电竞内容制作）、虚
拟现实技术应用、物联网应用技术、学前教育，每生
每学年 21800元；
护理、药学、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呼吸治疗技术、宠
物医疗技术、康复治疗技术、融媒体技术与运营、无
人机测绘技术、影视编导、影视多媒体技术，每生每
学年 23800元；
艺术类专业：
艺术设计，每生每学年 25800元。
体育类专业：
健身指导与管理，每生每学年 21800元。
（沪教委民〔2015〕4号）



住宿费标准

1-5号宿舍楼 5000元/年（独立卫浴）；
6-7号宿舍楼 5500元/年（独立卫浴）；
8-9号宿舍楼 6800元/年（独立卫浴）。
（沪教委民〔2015〕4号）

报名考试费
标准

报名费：14元/人；
考试费：艺术类专业校测科目为 50元/科、其他科目
26元/科。

十四、资助政策

我校认真执行国家和本市相关学生资助规定，被本校
录取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可通过“绿色通道”申请入
学，入学后可按规定申请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
金、上海市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
工助学岗位、特殊困难补助和学费减免等。同时，学
校还设立学院奖学金。
我校承诺：确保被本校录取的学生不因家庭经济困难
而辍学。

十五、监督机制及举报电话
我校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全程接受本校纪委监察
处监督。
举报电话：021-66866920

十六、网址及联系电话

学校官网：www.aurora-college.cn
招生办官网：zjy.aurora-college.cn
咨询电话：021-66864179，66860766，66861707
微信公众号：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
咨询 QQ群：1065020118

十七、其他须知

（一）被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取的考生不得参加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关于做好 2026年上海市普通高
校考试招生报名工作的通知》（沪教委学〔2025〕47
号）规定的其他考试；未被专科层次依法自主招生录
取的考生，可参加符合文件规定报名条件的其他考
试。
（二）报考我校的学生可于指定时间内至学校官网打
印准考证，具体时间请关注学校官网。
（三）所有新生一律住读。
（四）本章程如有更改，以学校官网公布为准。
（五）本章程由上海震旦职业学院招生办公室负责解
释。



上海震旦职业学院 2026 年依法自主招生计划表

专

业

代

码

专业名称

招生计划

备注普通高中

学业齐全

三校生

学业齐全
其他考生

01 护理 65 85 5
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 II度（俗

称色盲）者，护理专业不予录取。

02 药学 65 55 5
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 II度（俗

称色盲）者，药学专业不予录取。

03 食品检验检测技术 20 20 3
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 II度（俗

称色盲）者，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专业不予录取。

04 呼吸治疗技术 20
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 II度（俗

称色盲）者，呼吸治疗技术专业不予录取。

05 宠物医疗技术 15 25 4
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 II度（俗

称色盲）者，宠物医疗技术专业不予录取。

06 康复治疗技术 10 20 2
患有轻度色觉异常（俗称色弱）、色觉异常 II度（俗

称色盲）者，康复治疗技术专业不予录取。

07 机电一体化技术 15 20 3
08 数字媒体技术 30 30 3

09
数字媒体技术（电竞内

容制作）
5 5 2

10 虚拟现实技术应用 10 5
11 物联网应用技术 5 5 2
12 建筑工程技术 5 5 2
13 工程造价 5 5
14 无人机测绘技术 10 15 3
15 大数据与会计 10 5 2
16 电子商务 10 15 2
17 酒店管理与数字化运营 5 5
18 现代物流管理 5 10 2
19 学前教育 5 20 2
20 健身指导与管理 5 5 2
21 传播与策划 10 15 2
22 融媒体技术与运营 5 5
23 艺术设计 5 15 2
24 影视编导 5 5
25 影视多媒体技术 5 5 2

合计 350 400 50




